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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需要单独制定投资性房地产准则吗

【摘要】本文认为，出租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不属于会计中的投资行为，企业如果仅仅是出租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则无须

通过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同时，企业持有以备将来增值并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也不属于投资行为，转让土地使用权会受到政

府宏观调控等诸多因素的限制，在我国不可能出现完全独立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公允价值形成机制。综合上述因素，《企业会

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应予取消，相关内容可并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准则中。

【关键词】出租 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 土地使用权

朱玉广

渊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泰州 225300冤

《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提出了投资性

房地产的概念，推出了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众

多专家学者认为，只有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全面趋同才是

我国会计准则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笔者认为《企业会计准则

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在我国完全可以取消。

一、出租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不属于投资行为

《企业会计准则第 31号———现金流量表》第 4条规定，现

金流量表应当分别经营活动、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列报现金

流量。第 12条规定，投资活动，是指企业长期资产的购建和不

包括在现金等价物范围的投资及其处置活动。第 14条规定，

筹资活动，是指导致企业资本及债务规模和构成发生变化的

活动。第 8条则规定，经营活动，是指企业投资活动和筹资活

动以外的所有交易和事项。

对照上述规定可以分析得出，出租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不

属于投资活动，更不属于筹资活动，而应归类于经营活动。

我们再从出租房屋和土地使用权业务的账务处理分析。

收到租金时贷记“其他业务收入”科目，在成本模式下计提折

旧或摊销时借记“其他业务成本”科目等，从账务处理来看，

至少可以发现两方面的信息：一是出租房屋和土地使用权的

整个账务处理始终与“投资收益”账户毫无联系，又如何说明

出租房屋和土地使用权是投资行为呢？二是此资产出租活动

属于其他业务，其他业务是与主营业务紧密相连的，主营业务

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两者一起构成了利润表中的“营业收

入”，而利润表中与“营业收入”项目并列的还包括“投资收益”

等项目，即作为投资活动产生的“投资收益”与其他业务收支

是并列关系，而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笔者认为，出租房

屋和土地使用权的账务处理与现金流量表、利润表之间是存

在逻辑联系的，在进行账务处理时作为“其他业务”处理，在现

金流量表内归属于“经营活动”范畴，在利润表内列示于“营业

收入”、“营业成本”中，与现金流量表中的“投资活动”、利润表

中的“投资收益”都无关，充分说明了出租房屋和土地使用权

不属于投资行为。

再退一步思考，既然出租房屋、土地使用权属于投资活

动，需要单设“投资性房地产”会计科目核算，那么出租与房地

产价值大致相当的大型生产设备，是不是也要制定单独的投

资性固定资产准则呢？如果以此类推，就会出现投资性无形资

产准则、投资性生物资产准则等。笔者认为，会计准则必须真

正做到以原则为导向，需要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总揽全局，达

到马克思所阐述的“过程的控制和观念的总结”的境界，而不

能人云亦云，生搬硬套。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中对资产租赁已经制

定了非常明确的规范，我们很难发现出租房屋和土地使用权

与租赁准则规定的租赁行为的本质区别所在。本来出租行为

是古而有之的一种经营活动，没有必要非给它穿上“投资性房

地产”的外衣。

二、取消出租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有人认为，对出租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采用公允价值模

式计量，更能体现决策有用观，对此笔者持反对意见。试想，如

果我是承租人，我拟求租一套房屋，我更关心的是房屋的租

金，而不是其公允价值（除非我有购买的意愿），只要租金在我

的心理承受价位范围之内，我都可以接受，至于其公允价值的

高低，与我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于一般的投资者而言，出租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的公

允价值信息可能非但不能“决策有用”，反而会误导他们。因为

相比于账面价值，公允价值会偏高，尤其在我国更是如此，但

是它并不能带来真正的现金流入，同时虚增的净资产也是空

中楼阁，在管理层持有意图未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即管理层并

未打算变出租为出售的情况下，虚高的公允价值并不能成为

真金白银，此时的报表数字可能会蒙蔽一般投资者的双眼，从

而导致他们作出错误的决策。

笔者认为，对于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如果管理层的持有意

图仅仅是出租，那就不需要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如果管理

层有将来出售的意图，则应该使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假设某

人十年前在老市区购买或砌了一套房子，成本为 10万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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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公允价值达到了 100万元。如果该房子是他唯一的房

产，其持有的目的是自住，而并不打算出售，此时房子的公允

价值再高也与他无关联。如果某人改变持有意图而准备将其

出售，他可以得到 100万元资金，或许 100万元已经买不起同

样地段同样面积的房子了，但是仍可以考虑在其他地理位置

稍偏一点的地段购房，或者接受拆迁安置住房。

同理，从企业角度考虑，公允价值只有在房地产有出售意

图的情况下才有价值和意义。而且如果存在真正活跃的房地

产交易市场，那么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当管理层仅仅

有出租房地产的意向时可以获取房地产公允价值的信息，而

当管理层有朝一日准备出售房地产时却无法获取公允价值的

相关信息，因为历史是进步的，正如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

正逐步被西方国家认可一样。

因此，管理层的持有意图对房地产是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或成本模式计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8》也充分强调了管理层持有意图的重要性。例如，以前在

界定出租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是否为投资性房地产时，强调

必须是已经出租的，并有租赁协议作为凭据，但最新的准则讲

解只是强调了管理层有拟出租的意图足矣，因为实质远比形

式更重要。

取消对出租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以

后，则不存在出租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后续计量模式的变更

问题了，因此对于出租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就应采用成本模

式计量了，并将它们重新归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核算，相应

地也不存在出租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在投资性房地产与自用

之间转换的问题了。如此一来，现行投资性房地产准则中关于

出租的房屋和土地使用权的特殊规定就可以完全取消了。

三、核算持有以备增值的土地使用权无须单设投资性房

地产准则

我国土地属于国家和集体所有，与西方国家土地属于私

人所有不同，所以在我国只能转让土地使用权。我国企业如何

才能取得土地使用权呢？无非是出让和转让两种形式。那么哪

些企业可能拥有持有以备增值并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呢？笔者

认为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在老市区的企业，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加快，需要迁出老城区；第二种是已支付土地出让金、取得

了土地使用权并已经开工建设，但工程尚未完工，同时并未构

成《闲置土地处理办法》所指的闲置土地，但是市场行情达不

到投资者的预期，投资者拟解散的企业；第三种是企业从其他

企业取得了土地使用权，拟再次转让。

其实，无论哪种情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我们至少应该看

到两点。第一点，在我国，土地使用权决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商

品，它的转让决不是随心所欲地进行的，受政府宏观调控的影

响非常大。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仍非常重视招商引资，非

常强调通过成立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等特定区域

发挥它们对经济的引领作用。试想一个入住经济开发区的企

业是否有足够的权限自行决定转让土地使用权呢？此时企业

转让土地使用权远不是转让双方达成意向、交易就可以成功

那么简单了。如果项目不符合政府宏观战略部署的要求，则该

交易肯定会被宣布暂停，直至寻求到政府满意的项目，土地使

用权才能顺利转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并未形成真正的公允

价值，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政府指导价。第二，我们还应该看

到，在上述三种情形中，第三种情形的投机色彩会更浓一点，

那它与投资性房地产的“投资性”特征就不相符合。在国际会

计准则中，土地所有权被界定为长期资本，并未包括正常经营

过程中为了短期销售而持有的土地，而我国会计准则并未强

调此点。同时，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土地使用权转让对于

企业来说属于偶发事项，绝非经常性业务，很难解释偶发事项

会具有“投资性”的特征与内涵。

因此，笔者认为持有以备增值并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即使

不是投机，也不能认定为投资，因此应该揭开其“投资性房地

产”的神秘面纱，而将其还原为一般的无形资产，在“无形资

产”总账科目下单设“持有以备增值并转让的土地使用权”明

细科目进行核算，而不是设“投资性房地产”科目核算，以免发

生“投资”与“投机”之纠结。

至此，取消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后，出租的房屋和土地使用

权分别并入了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中，持有以备增值并转让

的土地使用权也并入无形资产中，而现行准则认定投资性房

地产的范围就是出租的房屋、出租的土地使用权以及持有以

备增值并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三类，根据前面的阐述，该合并的

合并了，该取消的取消了，因此现行投资性房地产准则就没有

单独存在的必要了。

当然，建议取消现行投资性房地产准则还有其他方面的

考虑。例如，从我国应用投资性房地产准则的范围来看，我国

企业 2007年开始执行新企业会计准则，当年只有 18家上市

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启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如果不启用公

允价值计量模式，那么投资性房地产与一般的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并无太大的区别。到目前为止，上市公司中使用公允价值

计量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核算的仍寥寥无几，即使是已

经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上市公司，真正从决策有用观出

发的也很少，更多的还是从维护企业自身利益角度出发的。

另外，我们还应该对我国的会计改革与发展作进一步反

思：我国的会计准则是不是一定要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才有

出路？借贷记账法沿用了几百年，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生根本

性的变化，而我们的会计准则在不断增多，却仍未能将问题说

清说透。例如，投资性房地产是不是在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准

则中就无法表述清楚？是不是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投资性房地

产”，问题就阐述透彻了呢？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会

计准则将进入一个“瘦身”的阶段，真正践行“原则导向”的理

念才是我国会计准则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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